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府办函〔2020〕45号

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人民

政府2020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的通知
横琴新区管委会，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珠海市人民政府2020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事项涉及的各承办部门按照国务院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规定的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认真组织实施，完成相关工作，报市政府研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28日

珠海市人民政府2020年度重大行政

决策事项目录
	序号
	决策事项
	承办部门
	计划时间

	1
	制定《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实施意见》
	市卫生健康局
	2020年4-12月

	2
	制定《珠海市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
	市教育局
	2020年4-12月

	3
	制定《珠海市镇（街）购买公共服务实施办法》
	市民政局
	2020年4-12月

	4
	制定《珠海市人才安居管理办法》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	2020年4-12月

	5
	制定《珠海教育现代化2035》
	市教育局
	2020年4-12月




